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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北区2023年聘用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公示

为提高我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使用透明度，根据《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近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转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和要求，经初步审核，      等_   _人符合乡村公益性岗位聘用条件，拟聘用为公益性岗位人员。现将拟聘用人员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如2023年2月15日至2023年2月21日），如对拟聘用公益性岗位人员有异议，请公示期内向钦北区     镇     村民委员会和     镇人民政府反映，公示期满，如无异议，公示内容即按程序报批。
投诉监督单位和地址：钦北区      镇人民政府 
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电话：12317
区乡村振兴局监督举报电话：3686057 

附件：      镇      村委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情况汇总表 


              村民委员会（盖章） 
2023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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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XX镇XX村委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情况汇总表

	序号
	镇
	村委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脱贫年限
	农村信用账号
	入职时间
	岗位类型
	岗位补贴
	金额合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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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钦北区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申请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行政村
	
	联系电话
	
	

	详细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
	
	

	银行账号
	

	申请人申请
	    
本人申请从事           村                乡村公益性岗位，并具备从事该公益性岗位的素质能力。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村委会公示及 初审意见
	    
该同志是我行政村          对象，符合         乡村公 益 性 岗 位 的 条 件 ， 并 经 公 示 无 异 议 ， 拟 安 排 其 在 本 行 政 村 从 事 工作。
                                                                                                   经办人：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镇人民政府意见：



                                          审核人：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钦北区乡村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

甲方：                   村民委员会
乙方：          ，身份号码：　             　    ，电话号码：                。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签订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第一条  服务协议期限
本服务协从20  年   月  日起至20  年   月  日，期限为   个月。
第二条  服务内容和服务地点
1．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安排乙方在    公益性    岗位，主要工作内容：                             ，甲方确因工作需要，可变更乙方服务岗位，但应与乙方协商补签变更协议。
2．乙方的服务地点为                     。
第三条  服务时间
乙方实行不定时服务制，具体服务时间由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安排，乙方应当服从。乙方在完成服务事项后，其余时间自行安排其他生产生活活动。
第四条  服务补贴
甲方按工作量计付服务补贴，乙方完成服务事项的，甲方每月支付乙方一次，每月        元（如有调整按新标准补给）。
第五条  双方职责
1．甲方有权对乙方工作情况进行定期考核，每周定期安排乙方本周服务内容，并记录本周服务事项完成情况，完成服务事项的应按规定支付服务补贴。甲方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不安排乙方从事危险服务事项。
2．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服务，遇恶劣天气或危险场所应中断服务事项，并及时将发现的问题报告甲方，由甲方作出合理安排。乙方在道路上服务时，应悬挂醒目标志、及时避让车辆，不得违规操作。
第六条  协议解除
1.协议期满，本协议自动解除。
2.协议期内，如乙方存在以下情况，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协议：
（1）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2）超过岗位服务年限、不具备劳动能力或死亡的；
（3）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4）无故旷工连续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的；
（5）由于严重失职对乡镇、村、村民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6）违反有关规定、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不良影响，不适宜继续从事此项工作的；
（7）擅自离岗或调换岗位，经指出后不服从管理的；
（8）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9）岗位年度考核不合格；
（10）其他法定情形不适宜继续工作的。
3.协议期内，如乙方因自身原因不愿继续从事岗位工作的，可提前  15  日向甲方提出解除协议申请，甲乙双方按规定解除协议。
4.如乙方在协议期限内，其户按政策标准被消除防返贫监测风险的，从被消除风险时间的次月起，协议自动终止。
第七条  纠纷处理
因履行本服务协议发生的争议，双方本着合理合法、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本服务协议双方签字或盖章（加指印）后生效，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镇乡村振兴办、区乡村振兴局各存档备案一份。本服务协议任何条款变动，应当以书面形式变更并签字或盖章（加指印）确认。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2023年钦北区乡村临时性公益岗位补贴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镇
	村委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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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分管领导：
	
	
	审核人：
	经办人：






附件5

2023年钦北区乡村公益性岗位考核评价公示

为提高我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使用透明度，根据《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关于做好近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5部门转发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和要求，对拟续签公益性岗位人员进行考核评价。
现将对拟续签为公益性岗位的人员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天（2023年2月15日至2023年2月19日），如对拟续签公益性岗位人员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向钦北区     镇      村民委员会和      镇人民政府反映，公示期满，如无异议，公示内容即按程序报批。
投诉监督单位和地址：钦北区     镇人民政府 
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服务平台电话：12317
区乡村振兴局监督举报电话：3686057 

附件：     镇      村委乡村公益性岗位拟续签人员情况表 

          村民委员会（盖章） 
2023年X月X日

附件5-1

XX镇XX村委乡村公益性岗位拟续签
人员情况表
	

	序号
	上岗人员姓名
	岗位名称
	上岗时间
	工作地点
	岗位补贴
	上年度工作完成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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